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交底

1、 入现场必须遵守安全操作规程、十大安全纪律和文明施工的规定；

2、 所有电线均应架空，过道或穿墙均要用钢管或胶套管保护，严禁利用大地作为工作零线；

3、 配电箱、开关箱内电气设备完好无缺，箱体下方进出电线符合“一机、一闸、一箱、一漏”的要求，门、锁完善，有防雨、防尘措施，箱内无杂物，箱前通道畅通；

4、 保护零线中间和末端必须重复接地，严禁与工作零线混接，产生振动的设备的重复接地不少于两处；

5、 所有电动机具电源都必须通过触电保护器，电线绝缘良好无破损，插座完整，接线正确，严禁将工作零线错接到地极孔中，严禁用电线代替插头直接插入插座内；

6、 电气设备手忙脚乱保险丝的额定电流应与其负荷容量相适应，禁止使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；

7、 地下室照明和潮湿现场的照明，应采用36伏以下安全电压

8、 接地线截面不小于25平方毫米。接地极和重复接地电阻值＜4Ω，验收时和每季检测一次，每次摇测应填写记录表。

